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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獎勵研究績優教師提昇學術研究水準，特訂定國立高雄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

勵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傑出研究教師遴選分2類：人法管類（含通識教育中心）、理工類，每年各遴選

至多2名，得獎者為「國立高雄大學傑出研究教師」。 

依當年度編列預算，獲獎教師，由學校頒發教師研究室名牌一只、獎座一只、

獎勵金至多8萬元整（由核定後當年8月起，分上下半年度各一次發放獎勵金之半數

金額），並由校長於本校全校性公開活動中頒發獎牌。 

「人法管類」與「理工類」傑出研究教師遴選，如其中一類別經會議決議當年

度無得獎人，原編列該類別之獎勵金預算得流用至另一類別使用，惟每一得獎人獎

勵金仍不得超過8萬元整。如兩類別當年度皆有得獎人，則獎勵金預算不得跨類別流

用。 

第三條  傑出研究教師甄審資格： 

一、凡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近 3 年每年都有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者，由各學院、通

識教育中心教評會審查後推薦參與甄選。 

二、曾獲本獎之教師，如為當年度本獎項之被推薦人，再次當選之獲獎期間起日應

與前一次當選之獲獎期間迄日間隔 3年以上。 

三、曾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者，如為當年度本獎項之被推薦人，其講座

教授或特聘教授任期不得與本獎項獲獎期間重疊。 

四、得獎教師於本校任職期間僅能受領本獎項至多 2次。 

第四條    獲獎教師於獎助期間離職或退休，應終止獎助。獲獎教師若同時獲得本校特聘

教授、講座教授、教育部彈性薪資、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或國家級獎項（如教

育部學術獎、國家講座、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、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



獎、國家文藝獎、行政院文藝獎或相當層級之獎項等），應擇一領取獎金。 

第五條  獲本辦法獎勵者，應致力提升本校之學術水準，並爭取更高榮譽。 

本校得邀請獲獎教師參加教師研習座談，提供研究經驗的分享與交流。 

第六條  本校應組成「傑出研究教師獎勵審查委員會」審查本獎勵作業，委員會成員如

下： 

學術副校長、研發長、各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，另簽請校長遴聘本校講

座教授、特聘教授 2 至 3人、校外學者專家 5至 7人組成，並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

席。 

本委員會召開時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由他人代為出席及行使投票權。惟

各委員對於審議案件如涉及其自身利益、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、或具論

文指導師生關係之案件，應予迴避。 

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，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。 

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，始

得通過。 

第七條  本獎勵由各學院、通識教育中心教評會推薦教師至多 2 人，將推薦案連同會議

紀錄等相關資料送研發處彙整後，送「傑出研究教師獎勵審查委員會」評選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學校校務基金（包括捐贈收入、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、推廣

教育收入、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）支應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